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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陈祥木 傅
恒 通讯员郑白杨 文/图）丰泽区见义
勇为协会前日召开换届选举大会。丰
泽区副区长、区见义勇为奖励与保护工
作委员会主任、公安分局局长王艺彬，
泉州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柳新群，丰泽
区见义勇为奖励与保护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公安分局政委黄云亮，分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陈鋆洭，党委委员、政工室
主任蔡伟斌等领导出席，局属各单位主
要领导和各候选理事参加。

会上，王艺彬代表丰泽区政府和公
安分局党委对刚当选的丰泽区见义勇
为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理事会理事表
示祝贺，并就进一步做好见义勇为工作
强调三点意见：一要始终坚持政治导
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对标新时代发展的新精神
和新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实做细见义勇为人员优抚帮扶工作，
依法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推动

全区见义勇为事业再上新台阶。二要
不断强化组织建设。加强协会组织建
设，健全见义勇为确认、表彰、奖励、保
障等工作机制，不断夯实见义勇为基层
基础建设。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
协作，形成强大合力，努力构建“党政领
导、公安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
见义勇为工作格局。三要持续加大宣

传力度。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
验做法，常态化做好困难帮扶、大病救
助、子女助学、节日慰问、就业扶持等权
益保护工作，加强宣传推动，激励社会
各界更多地了解、支持和参与见义勇为
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争当英
雄”的浓厚氛围。

柳新群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丰泽区

见义勇为协会近年来取得的成效，希望
新一届丰泽区见义勇为协会理事会牢
记初心使命，充分履职尽责，团结带领
广大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
实的作风、更加扎实的举措，推动协会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会上，新当选的丰泽区见义勇为协
会会长陈鋆洭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表
态发言。会议审议了协会第二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和监事会工
作报告，审议表决了修订后的《泉州市
丰泽区见义勇为协会章程（草案）》《泉
州市丰泽区见义勇为协会第三届会费
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选举产生新一
届理事会理事、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及监事会监事、监事长。

近年来，丰泽区见义勇为事业蓬勃
发展，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全
区受各级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87人，
其中省级表彰12人、市级表彰34人、
区级表彰41人，2023年4人被评为“泉
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丰泽区见义勇为协会召开换届大会
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早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水
保 通讯员郭川 文/图）俗话说“浪
子回头金不换”，但总有人一条道
走到黑。日前，晋江市公安局池
店派出所抓获了一名“履历丰富”
的盗贼。其因盗窃多次被判刑却
不知悔改，这回迎来了自己的“七
进宫”。

7月2日晚8时许，晋江市公
安局池店派出所接到群众邹女士
报警，称其停在辖区一停车场路
口的电动车被盗。接警后，派出
所组织警力对案件进行侦办，结
合监控视频通过循线追踪，在锁
定嫌疑人后立即对其可能逃窜的
方向进行追查。7月4日下午4时
许，民警在丰泽区某酒店将嫌疑
人李某抓获。

据李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路
边看到一辆电动车上插着钥匙，产
生了将电动车盗走卖钱的念头，随
后他便若无其事地将车骑走。经
查，嫌疑人李某此前有多次盗窃前
科，最近刚刑满释放不到三个月又
干起了老本行，再次走上犯罪之
路，面临“七进宫”的惩罚。

案情概述：
与“关联”公司做生意
欠钱不还遂起诉

某鞋材贸易公司（原告）与某鞋业
公司（被告一）、某体育用品公司（被告
二）有生意往来。2019年9月起，被告
一的员工林某与原告商谈采购鞋材价
格。之后，被告一的采购员潘某向原告
下单采购鞋材，随后半年间两公司持续
有鞋材贸易往来。2020年1月8日，原
告依被告一的财务徐某指示，向被告一
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13
万多元，被告一对这笔欠款予以确认。
而后，原告再次应徐某指示，向被告二
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1万
多元，这笔货款已由被告二支付完毕。

后来，因被告一迟迟未偿付欠款，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一
支付拖欠的货款13万多元，并请求被
告二对被告一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法院判决：
两被告人格混同
一方还钱一方“担保”

原告认为，在本案交易过程中，两
被告的采购人员为同一人潘某，财务人
员为同一人徐某，收货地址一致，经营
范围相似，且两公司共用以被告一的名
义向原告采购的货物。此外，两被告的

法定代表人系兄妹关系。因此原告认
为，两被告是“名为两块牌子，实为一套
班子”，无法区分各自的财产，不具有独
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
先，两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工作人员
混用的情形，且重要管理人员有高度关
联性。其次，两被告收货地址一致，存在
住所地混同，两家公司经营的范围均是
鞋类生产销售。再者，采购人员在向原
告下单时并未明确区分是哪家公司采
购，且部分订单用被告一名义下单，却要
求开具发票给被告二，故两家公司在业
务上存在混同。综上，被告一与被告二
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故法院判决被
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被告二对被
告一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被告二上诉，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用人格混同规避债务
要承担连带责任

人格混同在法律中通常指公司与
股东之间或者关联公司之间在人员、业
务、财务等方面界限模糊，使得公司丧
失独立人格，股东或者关联公司需要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介绍，本案中，被告一与被告
二虽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
际上这两个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存
在业务混同、人员混同、财产边界不清
等情形，形式上的独立不能否认实质上

的混同。
判断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财产是否存在混
同。但如果两公司有各自账户，两笔货
款由不同账户转账并开具相应票据，也
不能简单认定两公司之间财产独立、不
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应综合考虑人
员、业务和财产等方面的因素。

法官提醒，如果有股东控制两个或
以上的公司，并采用人格混同的形式来
规避债务，让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
施相关规定的行为，那么这些公司应当
对其中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如果该股东
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
那么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两家公司对外表现为两种身份，实际上却是同一套工作队伍。与这样的
公司进行交易的当事人很难区分自己究竟在跟谁交易，遇到欠钱不还时更是
难以维权。昨日，记者从晋江市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审结了这样一起纠
纷案，法院判决“人格混同”的两被告一方还钱，另一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被“关联公司”欠货款该如何维权
法院：一方支付拖欠货款，另一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释放不到三个月又犯法
等着他的是“七进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
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 条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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